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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会议 

2010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7 日 

牙买加金斯敦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 款(d)项为保护东北大西洋海

洋环境公约委员会申请大会观察员地位 
 
 

  秘书处的说明 
 
 

1.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委员会(奥斯巴委员会)是 1992年 9月 22日在

巴黎签署的《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奥斯巴公约》)设立的。奥斯巴

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其成立文书的执行工作。奥斯巴公约缔约方有：比利时、丹

麦、欧洲联盟、芬兰、法国、德国、冰岛、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

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奥斯巴公约 16 个缔

约方同时都是管理局成员。 

2. 大会回顾，奥斯巴委员会秘书处 2008 年就与管理局秘书处联系，商谈向委

员会提交关于建立中大西洋海脊查理·吉布斯断裂带海洋保护区的建议。在 2008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日会议上，奥斯巴各国代表团团长承认，管理局作为监管深

海海底采矿的主管组织的任务规定，并支持拟定奥斯巴委员会和管理局之间的谅

解备忘录的想法，以确保适当协调两个组织之间的措施。在第十五届会议对管理

局秘书长的年度报告进行辩论时，大会对加强奥斯巴委员会和管理局之间关系的

倡议表示欢迎，认为这对管理局及其成员来讲是一个很有益的步骤。大会还请秘

书长同奥斯巴委员会执行秘书进一步开展对话，以拟订奥斯巴委员会和管理局谅

解备忘录的条款。 

3. 第十五届会议以来，秘书处与奥斯巴委员会秘书处探讨了谅解备忘录的条

款。管理局编写的草案按照该组织的程序分发给了奥斯巴缔约方，并在 2010 年 2

月 17 日奥斯巴委员会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进行了审议。奥斯巴各国代表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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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致认为，谅解备忘录草案应提交管理局第十六届会议批准，但需作文字编辑

修改。经大会核准之后，谅解备忘录将提交 2010 年 9 月奥斯巴委员会年度会议，

供奥斯巴委员会各国代表团团长批准。 

4. 请大会： 

 (a) 注意到并核准本文件附件所载管理局和奥斯巴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 

 (b)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82条第1款(d)项邀请奥斯巴委员会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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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奥斯巴委员会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谅解备忘录 
 
 

 该谅解备忘录的目的是，确定 1992 年 9 月 22 日在巴黎签署的《保护东北大

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奥斯巴公约》)所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奥斯巴委员会”)

和 1982 年 12 月 10 日在蒙特哥贝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所设

国际海底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之间的合作范围。 

 鉴于 

 奥斯巴委员会一贯按照《奥斯巴公约》及其附件五规定的义务，采取措施建

立海洋保护区网络，以保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奥斯巴委员会在履行义务过程中，酌情寻求与主管区域组织和其他有关国际

组织及主管机构开展合作； 

 奥斯巴委员会颁布了《奥斯巴海域深海和公海负责任的海洋研究行为守则》； 

 管理局是一个主管组织，《公约》缔约国应通过管理局，按照《公约》第十

一部分和联合国大会1994年7月28日通过的《关于执行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

第 48/263 号决议(“1994 年协定”)，组织和监管“区域”内的活动，特别是按

《公约》第 1 条第 1 款(1)项定义，管理“区域”的矿产资源； 

 管理局促进和鼓励进行关于“区域”活动的科学研究，并收集和传播掌握现

有的此类研究和分析，重点是按照《公约》第 143 条和 1994 年协定第 1 节第 5

款(h)项，研究“区域”内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管理局有权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切实保护海洋环境不受到《公约》第 145 条

和 1994 年协定第 1 节第 5 款(g)项所述的“区域”内活动可能造成的有害影响； 

 管理局就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特别寻求与国际组织等开展协商和合作； 

 奥斯巴公约所有缔约方均为管理局成员； 

 在《奥斯巴公约》第 1条(a)款定义的“海域”与《公约》第 1 条第 1款(1)

项定义的“区域”有重叠的地区，奥斯巴委员会和管理局均有互补的管辖权；应

依照《公约》第十一部分第 2 节规定的“区域”支配原则，行使这项管辖权； 

 奥斯巴委员会和管理局都很有兴趣保护海洋环境，包括“区域”内与某些矿

产资源有关的脆弱的深海生态系统，并已在地区范围内采取了这方面的举措，分

别是在中大西洋海脊的查理·吉布斯断裂带和太平洋的克拉里昂-克里帕顿断裂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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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巴委员会与管理局之间加强合作，将有助于确保适当协调措施，使开发

矿产资源与全面保护海洋环境相协调； 

 协商将有助于保证，在适当考虑到《公约》和 1994 年协定所述的各国及管

理局的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建立海洋保护区； 

 奥斯巴委员会和管理局决定： 

1. 在适当和切实可行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以促进和加强更好地了

解和协调双方有关这些问题的活动； 

2. 为鼓励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东北大西洋海域开展海洋科研，以便按照预防

性和生态系统的方法，在现有最佳科学资料的基础上，推动正在对下列方面

进行的评估： 

 ㈠ 脆弱深水生境的分布、丰度和状况； 

 ㈡ 海洋物种的数量状况； 

㈢ 旨在保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东北大西洋领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措施

的成效； 

3. 在适当和切实可行时，合作收集环境数据和资料，并尽可能交流标准化的数

据和资料，包括彼此提供与对方有关的会议报告； 

4. 依照有关理事机构的议事规则，酌情邀请对方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和参

加各自理事机构的会议； 

5. 酌情举办合作研究和研讨会； 

6. 本谅解备忘录不妨碍任何签署方与其他组织和方案缔结的协定； 

7. 两者之间的合作，应符合《公约》在“区域”资源勘探申请和承包者向管理

局提交的数据和资料方面对管理局规定的为数据和资料保密的要求； 

8. 本谅解备忘录在奥斯巴委员会主席和管理局秘书长签字后生效。任何签署方

可终止备忘录，但须在拟终止日期 6 个月之前书面通知对方； 

 下列署名者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一式两份)，以昭信守。 

 
 

奥斯巴委员会主席         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 

 

日期：2010 年__月__日        日期：2010 年__月__日 

 


